
 
 
 
 
 

特別通告第 42/2025 號 
2025 年 11 月 1 日 

洞梓五十•童繫童行 
 

洞梓童軍中心於 1975 年正式啟用，至今已逾半個世紀，附近環境清幽恬靜，是舉行童軍露營及訓練的

理想地點，多年以來孕育了無數傑出的童軍成員。新界地域及新界東地域將於 2026 年 2 月聯合舉行上述活

動，希望透過是次活動回顧營地過往點滴，同時慶祝中心成立 50 周年的大日子。茲將詳情列下，敬希垂注： 
 

（一） 日    期：    
 日期 星期 時間 地點 
 2026 年 2 月 1 日 日 09:30 – 12:30（第一組） 

13:30 – 16:30（第二組） 洞梓童軍中心 
   
（二） 活動內容： 五十周年回顧展覽、攤位遊戲、野炊活動、營地活動及分站活動。參加者完成指定數

目分站，將獲得紀念章乙個。 
   
（三） 參加資格： 各級童軍成員、領袖、會務委員及其家庭成員（新界地域及新界東地域成員優先。以

旅團為單位報名，支部成員必須由最少一名隨隊領袖帶領出席）。 
   
（四） 費    用： 每位收費港幣 20 元正，費用須以劃線支票繳交，該費用包括行政費、營費及來往活

動地點的旅遊巴費，其他費用概由參加者自行負擔。 
   
（五） 名    額： 600 人（先到先得，額滿即止） 
   
（六） 服    裝： 1. 童軍成員 - 旅團活動服或紫色童軍短袖反領活動服及佩戴領巾； 

2. 家庭成員 - 合適運動服裝或休閒服裝。 
   
（七） 報名辦法： 於截止日期前郵寄以下文件至新界葵涌和宜合道 308 號鄧肇堅男女童軍中心 4 樓新

界地域總部，郵資不足及逾期遞交均恕不受理。 
1. 報名表格；及 
2. 劃線支票（一團一票）。 
 （支票抬頭請書「香港童軍總會新界營地及海上活動中心發展基金」） 

   
（八） 截止日期： 2026 年 1 月 2 日（星期五） 
   
（九） 交通安排： 將會為旅團提供旅遊巴接載服務，上落車地點將按報名情況而定，並將個別通知各

參與旅團。（營地不設參與者泊車安排。） 
   
（十） 其    他： 1. 本通告可於新界地域網頁 http://www.scout-ntr.org.hk/內瀏覽； 

2. 接納與否，將於活動前 10 天以電郵通知負責領袖（必須於報名表填寫電郵地址）； 
3. 有關惡劣天氣及空氣污染應變措施事宜，詳情請參閱總會活動指引第 04/2018 號； 
4. 是次活動照相將存放於新界地域及新界東地域，有可能用作宣傳童軍活動之用，

謹此聲明； 
5. 參加旅團領袖如在活動前 3 天尚未收到通知，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425 5999 與

新界地域助理執行幹事譚健祥先生聯絡。 
..地 域 總 監 

黃 燁 堂 
 

  

http://www.scout-ntr.org.hk/
https://www.scout.org.hk/article_attach/29308/AG042018C.pdf


洞梓童軍中心 
 

洞梓五十•童繫童行 
 

報名表格 
（截止日期：2026 年 1 月 2 日） 

（一） 隨隊領袖資料 

區別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.旅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隨隊領袖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童軍職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手提電話號碼：____________________＿     電郵地址（必須填寫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（二） 參加人數 

類    別 人    數 類    別 人    數 

小 童 軍 名 領    袖 名 

幼 童 軍 名 委    員 名 

童    軍 名 家    長 名 

深資童軍 名   

樂行童軍 名   

總 人 數 名                    
 

（三） 出席時段： 第一組(09:30–12:30)    第二組(13:30–16:30)  
*第一組或第二組時段將按實際參加人數及時凌段名額，調節分配時段。 
 
合    共 ： ________ 人 X $20 = $ 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 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（費用包括行政費、營費及來往活動地點的交通安排，其他費用概由參加者自行負擔） 

 
（四） 前往場地方法 

 （請於適當空格內加上“”號）： 

 乘坐大會指定旅遊巴（集合地點將稍後公布）（共__________人） 

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

 其他（註明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） 

 

 旅長/旅負責領袖姓名 ：  
旅印：   日 期 ：  

 

備註： 
1. 未滿18歲之參加者必須填上家長同意書（PT/46）；負責領袖必須確保未滿18歲之童軍成員填妥同意書，並由負責

領袖保存，待活動完結後即銷毀。 
2. 申請人在本表格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，純屬自願；該等資料只作本地域處理本活動的申請及有關用途。 

https://www.scout.org.hk/article_attach/10498/pt46.pdf

	（截止日期：2026年1月2日）

